洞口县社会养老保险服务中心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基本情况
洞口县社会养老保险服务中心位于洞口县中部的华融路。
洞口县社会养老保险服务中心现属财政独立核算副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隶属洞口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管理。现有职工55人，其中在职人员43人，退休人员12人。内设综合管理股、财务股、基金管理股、参保登记股、稽核内控部、统计信息股、个人账户股、企业单位退休人员服务股、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服务股、待遇支付股、职业年金股、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股。
单位的主要职能是：
1、参与拟定并组织实施经办管理方法、规划计划。
2、承担全县基本养老保险、规定范围内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经办服务工作；承担县级统筹外待遇的经办和给付工作。
3、承担拟定全县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计划，按照上级有关要求编制基金预决算，管理全县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统筹外代发资金。
4、承担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基数申报、基金归集、经办和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等工作。
5、承担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及用人单位的参保登记、缴费基数核定，个人账户管理和权益记录工作。
6、承担参保对象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待遇核定和发放工作；承担全县离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
7、承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经办业务的稽核工作。
8、承担基本养老保险风险防控相关事务性工作。
9、承担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统计和养老保险信息系统运行维护工作。
10、承担基本养老保险业务档案管理、公共信息查询服务。
11、参与企业改制、企业破产清算工作，协同有关部门做好企事业单位改制和破产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工作。
12、承担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交办的其他事务性工作。
二、资金支出管理
1、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以及各类专项经费等日常公用经费。 
2、重点工作：保障全县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规定范围内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业务经办服务工作；承担县级统筹外待遇的经办和给付工作；保障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及用人单位的参保登记、缴费基数核定，个人账户管理和权益记录工作；保障参保对象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待遇核定和发放工作；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努力强化干部职工的党性化、公仆化、制度化、廉洁化。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用于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我单位2021年预算指标数为467.17万元，实际安排到单位的指标为580.38万元。
2021年年初预算批复的基本支出为467.17万元。2021年决算基本支出580.38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差异7.34万元，主要原因为单位职工工资普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差异为2.86万元，主要原因是慰问退伍军人、职工独生子女户每月奖励金发放和女工卫生费；商品和服务支出差异103.01万元，主要原因是2021年预算的业务工作专项资金及乡镇工作经费在商品和服务里的“委托业务费”科目里统一列支，单位临聘人员工资发放。
（二）“三公”经费情况
2021全年决算支出“三公”经费1.07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07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
1、公务接待费
2021年公务接待费为1.07万元，较上年度增加0.55万元，原因是“社保基金回头看”工作期间招待邻县市及省市检查人员开支增加。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21年单位实有车辆0辆，其中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运行维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0辆。其中：
（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21年的公务车运行维护费为0万元，2020年度公务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较上年节约0万元 。
（2）、公务用车购置费
2021年度没有新增公务用车。
（三）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2021年初批复预算的公用经费为96.27万元，全年决算公用经费支出为199.28万元。
（四）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根据《关于开展2022年度各预算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价工作的通知》（洞财绩【2022】2号）文件（正式文件后发），我单位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2021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自评方案》，并依据方案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工作。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检查基本支出、项目支出有关账目，收集整理支出相关资料，对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分析，形成评价结论。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1年，我单位在上级主管部门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积极作为，突出抓改革强监管促发展，各方面工作稳步推进，根据我场制定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分值表》评分，得分为92分，财政支出绩效为良好，主要成绩如下：
一是保证了单位的正常运转，干部职工的正常福利待遇得到了保障，维护全中心的稳定发展；
二是全面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经济指标。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执行
根据本次预算评价情况，存在预算绩效申报时，编制的绩效目标不具体，绩效目标未完全细化分解为具体工作任务，部分绩效指标不清晰、可衡量性差。
（二）内部管理
 我中心有在职人员43人，下设12个股室，各股室人员配置不齐，各项制度虽已健全完善，但工作职能职责范围广，具体执行力度不够。
（三）经费保障
我中心职能职责范围广，承担全县机关事业职工、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工作，24乡镇（管理区）养老保险工作办公经费均由我中心承担，运行成本高，所需资金多，致使公用经费超出年初预算，而县财政预算拨款难保障本单位工作运行。   
五、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1、请财政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年初部门预算额度。
2、进一步推进绩效目标编制。在编制资金绩效目标时要求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
3、规范账务处理，提高财务信息质量。严格按照《会计法》、《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等规定，结合实际情况，科学设置支出科目，规范财务核算，完整披露相关信息。
